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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制度是隨着近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

思想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針對犯罪人或有犯罪危險

傾向的人所採取的社會防衛措施。其特點是對被處分

人適用該措施，不是基於犯罪的結果，而是基於他的

“反社會性”等個人情況；其適用的目的不是報應與

懲罰，而是通過教育和改造來消除或限制他危害社會

的狀況，以預防其做出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 
 
 

一、澳門刑法中保安處分的規定及特點 
 
保安處分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一元

制，即在刑法典中只規定保安處分而不規定刑罰，實

際上是否定刑罰的概念，把傳統的刑罰方法融合於保

安處分之中，以保安處分代替刑罰，如 1922 年的《蘇

俄刑法典》等。一種是二元制，即在刑法中既規定刑

罰又規定保安處分，其具體的方式又分為三種：一是

在刑法典中既規定刑罰又規定保安處分，如現行《瑞

士刑法典》等；二是在刑法典中只規定刑罰，在單行

刑法中規定保安處分，如現行《日本刑法典》等；一

種是不但在刑法典中規定了保安處分，而且在單行法

律法規中也規定了保安處分，澳門地區保安處分的規

定就是如此。 
新的《澳門刑法典》關於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關係

的界定，既不同於將刑罰與保安處分相混同的一元論

觀點，又不同於將刑罰與保安處分完全對立的二元論

的觀點，體現了報應刑與教育刑相結合、懲罰與預防

相結合的立法理念。該法典雖然立足於刑罰與保安處

分的二元論，但未將刑罰與保安處分完全對立起來：

一方面，在內容體系上將刑罰與保安處分二者區分開

來，分別規定在前後不同的章節中，而且明確了保安

處分的具體種類和適用對象；另一方面，又對適用刑

罰和保安處分的法定原則、目的和時效等有關內容，

作了基本相同的規定，使刑罰和保安處分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統一性和完整性。1

 
(一) 適用保安處分的原則 
根據《澳門刑法典》，保安處分作為刑法體系的一

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建立在“罪刑法定”和“罪刑

相稱”這兩個基本原則之上的。《澳門刑法典》第 1
條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規定對某一行為或危險狀態

處以刑罰或保安處分，必須以法律訂明者為限；禁止

將類推適用於刑罰及保安處分；第 39 條第 1 項“不

得設死刑，亦不得設永久性、無限期或期間不確定之

剝奪自由之刑罰或保安處分”，則是對排除不定期刑

和排除不定期的剝奪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措施的規

定。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化是當今刑事立法的通例，

但對某一危險狀態科處保安處分，必須遵循“法有明

文規定”之前提並同時明文規定禁止類推適用、禁止

不定期限等原則的立法，在各國刑法典中並不多見。 
該法典第 40 條規定：“保安處分僅在其與事實

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

該款是對“罪責相稱”原則的確認，要求保安處分不

僅要與犯罪或不法行為相適應，而且要與行為人的人

身危險性相適應，強調保安處分也要遵從罪刑相適應

這一法定原則。 
 
(二) 保安處分的種類 
1. 不可歸責者之收容 
所謂不可歸責，即中國刑法理論中的無刑事責任

能力。《澳門刑法典》的不可歸責分為因年齡之不可歸

責和因精神失常之不可歸責兩種，但在刑法典中僅對

因精神失常不可歸責者加以規定，而對因年齡原因不

可歸責者適用保安處分時，適用單行法《違法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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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監管制度》的規定。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83
條第 1 款的規定，收容必須同時具備如下條件：一是

對象條件。即被收容者必須是依照該法典第 19 條的規

定是精神失常或患有非偶然之嚴重精神失常者。二是

行為條件。即行為人必須在不可歸責的情況下作出了

觸犯刑法的行為。三是人身條件，即法院基於該等不

可歸責者之精神失常狀態以及所做行為的嚴重性，認

為其將來還有可能作出同類不法事實確有依據。對符

合上述情形的不可歸責者，法院有權決定將之收容於

康復場所、治療場所或其他保安處分場所。該法典同

時對收容的具體期限、終止、延長、重新審查、考驗

性釋放、複查、非澳門居民不可歸責的收容以及收容

的暫緩執行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 
(1)收容的期限：《澳門刑法典》第 83 條第 2 款和

第 84 條規定，收容的最高期限不得超逾對不可歸責者

所實現之罪狀看科處刑法的最高限度。一般對最低限

度沒有規定，只要法院證實被收容者的人身危險性已

經消滅，就可解除處分；但若犯了重罪，則對收容的

最低期限也加以限制，以避免法官在適用保安處分時

濫用自由裁量權。比如，如果他們所作的事實是可處

以最高限度超過 5 年徒刑的侵犯人身罪或公共危險

罪，收容期間最低為 3 年；再如，若行為人犯重罪，

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且行為人的危險狀態在裁定的

保安處分期間內仍未消失，可由法官裁定以 2 年為一

期，連續延長收容期限，直至行為人的人身危險狀態

結束。 
(2)重新審查制度：在執行保安處分期間，法官可

主動或應被處分人本人或家屬的申請來裁定是否終止

該處分。 
(3)考驗性釋放制度：除非收容期限已達最高期限

外，在確定釋放被收容者前，都要設定一個考驗釋放

期，其考驗期最低為 2 年，最高為 5 年，但不得超過

距最高收容期限的剩餘時間。一旦在考驗期內，行為

人遵守法令，法院就宣告保安處分消滅；否則，若行

為人的行為顯示有必要繼續收容的，法院就廢止考驗

性釋放，將行為人重新收容。 
(4)暫緩執行制度：若家屬擔保自己有能力使被收

容者得到治療，並擔保被收容者不會再作出同類事

實，法院可裁定暫緩收容。但收容的最低期限是 3 年

時，則只能在收容 3 年之後再考慮暫緩執行收容的問

題。 
(5)收容同徒刑的競合：若收容與徒刑同時科處，

則先執行保安處分，再執行刑罰，但收容的時間可在

徒刑中扣除。 

其次，對違法少年的收容依據《違法青少年教育

監管制度》的規定進行。該法規定：對年滿 12 周歲不

滿 16 周歲的少年，若作出法律規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

的行為，可對其採取相關的教育監管措施，收容於少

年感化院。該法同時對違法少年收容的一般原則、被

收容少年的權利和義務、被收容少年的通訊、醫療、

教育制度等等作出詳盡的規定。2

另外，針對吸毒、賣淫、賭博等常習犯或傾向犯

的保安處分也有特別的法律法規加以規定。澳門規定

該類保安處分的單行刑事法律包括《核准管制黑社會

之刑事制度》、《關於色情即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

列及展出》、《不法賭博》、《有組織犯罪》等等。 
2. 可歸責者之收容 
通常情況下，收容處分適用於上述不可歸責者。

但可歸責者由於精神失常的原因也可能被適用收容處

分。《澳門刑法典》對患有精神失常的可歸責者之收容

規定有兩種情形：一是犯罪時精神失常下的收容。如

行為人未被宣告為不可歸責而被判刑，但有證據證實

行為人在犯罪時精神已失常，普通場所制度將對其有

害，或顯示行為人將嚴重擾亂該制度，法院可裁定將

之收容於為不可歸責者而設之場所，收容時間相當於

刑期。二是犯罪後精神失常下的收容。如行為人在實

施犯罪後出現具有第 83 條第 1 款所指的精神失常，普

通場所制度將對其有害，或顯示行為人將嚴重擾亂該

制度，法院有權裁定將行為人收容於為不可歸責者而

設之場所，收容時間相當於刑期。 
3. 業務之禁止 
澳門是世界各國保安處分中對業務禁止有較為詳

細規定的一個地區。《澳門刑法典》規定了業務禁止的

前提條件：行為人在嚴重濫用從事之職業、商業或工

業下，或在明顯違反其從事之職業、商業或工業之義

務下犯罪而被判刑；或就該犯罪僅因不具可歸責性而

被宣告無罪，而按照行為人所作之事實及其人格，其

將做出其他同類事實確有依據者，須禁止從事有關業

務。該法典同時對禁止業務的期限、期限的中止、延

長及消滅等方面，都作了具體的規定。 
4. 對物的保安處分 
保安處分有廣、狹義之分。廣義的保安處分是指

刑罰以外，用以補充刑罰或代替刑罰之各種措施。改

善處分、教育處分、保護處分、沒收用來犯罪的物品、

剝奪某項權利等等皆屬於廣義的保安處分措施。狹義

的保安處分僅指對人的自由所進行的限制、剝奪措

施，不包括對物的處理措施。《澳門刑法典》第 101 條
規定：用於或預備用於做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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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如基於其性質或案件之情節，系對人身安全、

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或極可能用於再做出

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者，須宣告喪失而歸本地

區所有。同時，《澳門刑法典》還明文規定了對與犯罪

有關之物件的沒收、毀滅、損害賠償以及犯罪所得物、

權利或利益的喪失等等。 
 
 

二、內地法律體系中保安處分措施的 
規定及特點 

 
中國內地刑法沒有明確規定保安處分制度，但理

論上一般將收容教養、勞動教養、強制治療、工讀學

校、收容遣送等稱為保安措施。其中前三種措施限制

或剝奪了人的人身自由，第四種措施具有教育保護性

質，最後一種是中國特定形勢下的獨創措施(現已被廢

止)。此外還有一些司法裁定或行政措施，如宣佈破

產、吊銷營業執照、罰款、沒收、停業整頓等具有保

安處分性質的措施。 
 
(一) 收容教養 
收容教養是《中國刑法》第 17 條關於對因不滿

16 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在其家長或者監護

人無能力進行教育改造或不能很好的進行教育改造，

或讓其家長或監護人監管改造不能預防其再行危害社

會的違法少年，由政府強制收容教育。 
 
(二) 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是國家勞動教養機關依照勞動教養法規

的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或者有輕微的

犯罪行為，不夠或不需要給予刑罰處罰，而又符合勞

動教養條件的人，採取限制自由、進行強制改造的最

嚴厲的治安行政處罰措施。3 根據中國勞動教養的立

法精神，對勞動教養人員要注重教育、感化和拯救。

其依據主要有：1957 年 8 月發佈(1979 年重新發佈)的
《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 年 11 月頒

佈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80 年 2
月發佈的《國務院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

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1980 年 9 月國務院批轉

的公安部《關於做好勞動教養工作的報告》，1982 年

國務院轉發的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

1993 年 8 月司法部制定發佈的《勞動教養教育工作規

定》，2003 年 6 月司法部制定發佈的《勞動教養戒毒

工作規定》等等專門法律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勞動教養

的相關規章等。4

 
(三) 強制醫療 
強制醫療與澳門刑法中的收容處分相類似。強制

醫療一般是指對患有精神病及其他不良傾向的行為人

實行的，將其與社會強制隔離進行治療的保安措施。

如對患精神疾病、酒精中毒、藥物中毒和沾染某種社

會惡習而具有社會危險性的人，進行強制治療的制度

與措施。 
 
(四) 對物的處分 
在內地《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工

商管理條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行政法規中，規

定有沒收違法犯罪的工具、沒收管制刀具、槍支等以

及吊銷營業執照、吊銷駕駛執照、停業整頓等行政處

罰措施是對物的保安處分。 
 

 
三、兩地保安處分制度的比較 

 
保安處分是基於被處分人的人身危險性而對之實

施的特殊預防措施，因其注重改善行為人或限制、預

防行為人侵害社會，故與其是否犯罪沒有多大關係(當
然，若其犯罪了，則可作為其主觀惡性的表徵來衡量

其人身危險性)。保安處分作為一種補充或替代刑罰的

刑事法律制度，在中國內地及澳門刑事法中均佔有重

要的地位，對預防犯罪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綜觀中

國內地、澳門的保安處分制度的規定，兩地的保安處

分制度存在着以下明顯差異： 
 
(一) 立法模式的不同 
澳門保安處分制度實行的是二元的立法模式，保

安處分的基本原則規定在刑法典之中，是刑法的有機

組成部分；在刑法典中還對因精神疾病而不可歸責的

行為人的保安處分的適用規則進行明確、具體的規

定。這種詳細規定了保安處分的原則、種類、對象、

具體適用規則及其與刑罰的關係，從預防犯罪和人權

保障的角度來看，有其合理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內地的保安處分措施，在刑法典中幾乎沒有體現(僅籠

統地提到收容教養)，更未對保安處分的基本原則、具

體的適用規則進行規定；大量的保安處分措施以單行

法律法規的形式，甚至以一些行政部門的規範性法律

文件為依據。這種將保安處分制度零散規定在許多單

行的法律法規之中的立法模式，雖具有極大的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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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短期內對預防犯罪，維持社會安定能起到積極作

用，但由於缺乏統一的適用原則及必要的具體規則，

難以更好地把保障公民人權與保護社會秩序統一起

來。另外，這些法律法規及法律文件所規定的保安措

施，有的甚至缺乏憲法依據，甚至有違憲的嫌疑，如

勞動教養、收容遣送(已被廢止)等行政強制措施，涉

及到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剝奪或限制，其所依據的卻是

國務院的行政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

規。 
 
(二) 規定方式的不同 
《澳門刑法典》以專章規定了詳盡的保安處分適

用、執行的原則，作為所有保安處分適用的指導，其

他的單行法律法規規定的保安處分原則上適用該規定

(但單行法另有規定的除外)；而中國大陸現行刑事法

律中尚無此明文規定，也未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對保安

處分適用的原則進行進行規制。 
 
(三) 適用基本原則的不同 
《澳門刑法典》第 1 條關於罪刑法定的原則和第

40 條關於罪刑相稱的原則，不但針對刑罰而言，而且

對保安處分也同樣的適用。在中國內地的法律體系

中，對適用保安處分的基本原則沒有規定，“罪刑法

定”原則和“罪刑相稱”原則當然不能有效地適用於

保安處分制度中去。 
 
(四) 實施保安處分的時效的不同 
《澳門刑法典》中對保安處分有時效的規定(時效

之中斷、中止)。如規定：在下列情況下，刑罰及保安

處分之時效中斷：執行刑罰及保安處分；或被判刑或

保安處分之人身處某地，而不能從該地將之移交，或

身處不能被捉拿之地，致使不可能執行刑罰及保安處

分，而有權限當局作出目的系使該刑罰及保安處分能

被執行之行為。每次中斷後，時效期間重新開始進行。

內地保安處分的措施無時效的規定，只要行為人做出

過應被科處保安處分的行為，且仍有再次實施該類違

法行為的可能，可隨時適用保安處分。 
 
(五) 實施保安處分的程序不同 
《澳門刑法典》所規定的保安處分種類雖少，適

用對象的範圍雖窄，但對保安處分的期限、適用對象、

適用條件及宣告機關、法律程序、執行機關做了統一

的、比較系統的、嚴密的規定，故能做到審慎、準確、

處分有據，從而限制了保安處分權的濫用，對受處分

人的權利保障加以充分保障。5 中國內地對保安處分

的適用無統一的、系統的、嚴格的程序規定，有權適

用的機關也繁雜多樣。澳門的保安處分的適用，是由

法官來決定的；而內地的保安處分措施幾乎都是由行

政機關來適用。比如，作為最嚴厲的保安處分措施─

─勞動教養，其法定的有權決定機關是勞動教養管理

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司法、勞動、教育、

生產等政府各部門負責人組成)；但實際上，真正的決

定機關是公安機關一家(委託公安機關內部設立的勞

動教養審批委員會來行使審批權)。 
 
 

四、完善內地保安處分法律體系的幾個建議 
 
通過對《澳門刑法典》中的保安處分制度和單行

法律中保安處分制度與內地法律法規中的保安性措施

進行比較探討，筆者認為可在以下幾個方面借鑒澳門

地區關於保安處分的立法模式和內容，來建立和完善

國內的保安處分法律體系。 
 
(一) 刑法典對保安處分進行原則性規定 
《澳門刑法典》關於保安處分的立法模式，在構

建內地保安處分法律制度時可以借鑒。內地刑事法中

規定的保安處分，不僅數量少，而且過於分散，在刑

事法中的位置不突出，使各保安處分之間缺乏整體協

調性和邏輯性。若在刑法典中專章規定保安處分的適

用原則、條件、程序和對象，不但可以提高保安處分

的地位，使保安處分同刑罰之間的關係、聯繫清晰，

而且可以發揮保安處分作為刑罰補充的作用。 6  另
外，可把之作為基本的原則，來指導、規範其他單行

保安處分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協調單行制度之間的衝

突和矛盾，以使保安處分制度體系科學化。 
《澳門刑法典》關於保安處分的立法內容，內地

保安處分立法時可以借鑒。保安處分適用的罪刑法定

原則和罪刑相稱原則，適用的前提條件，暫緩執行制

度、重新審查制度、考驗性釋放制度、延長制度等都

值得內地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和借鑒。 
 
(二) 單行法律對保安處分的特別規定 
首先，應遵循憲法，把那些缺乏法律依據諸如勞

動教養這樣的保安措施明文予以廢除，並結合中國的

實際，將分散的、內容重複的甚至是衝突的保安措施

通過梳理、審查後統一地規定在單行保安處分法律體

系中。其次，為防止適用保安處分過程中任意侵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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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容教養的立法 民權利現象的發生，應實行行政強制措施的司法化，

由法院來裁定是否科以保安處分，科以甚麼具體處分

措施。最後，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保安處分僅在事實

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才能科處，避

免適用保安處分時片面強調人身危險性而忽視客觀事

實，造成對公民人身自由的侵害。 

借鑒澳門地區關於《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

的立法經驗，盡快建立針對青少年的收容教養制度，

制定不同於刑法中認定犯罪的標準和方法，以及不同

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的法律。該法作為應對、預

防青少年犯罪的專門法律制度，可實行實體和程序合

二為一的體例。 1. 勞動教養的立法 
3. 強制性醫療的立法 人身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對之

進行限制、剝奪時，要賦予公民充分的法律申訴、救

濟權利，沒有制定統一的勞動教養法律規範，也就談

不上如何在程序上對之進行合理、恰當的設置。內地

目前涉及勞動教養的法規、法律文件很多，但具體的、

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卻一個也沒

有；且一些法規、部門規章有矛盾衝突之處；加上一

些規範性法律文件或司法解釋，遠遠超出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的應有法定權限。由法官借助正當程序去決

斷，這是當今世界各國的通例，中國也應在勞動教養

法律中加以採用。 

制定對精神病患者、酒精依賴者、毒品依賴者、

賣淫嫖娼者等進行保安處分的具體法律制度。精神病

患者，包括在做出危害社會行為時無辨認和控制自己

行為的人，以及在作出危害社會行為時精神正常，而

在作出該行為後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的人；酒精依賴

者，主要指因嗜酒成癖而屢次違法犯罪者；毒品依賴

者，主要指因吸毒成癖而有犯罪危險傾向的人。應制

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對上述人員進行強制隔離、治療，

以有效戒除其惡習，達到防衛社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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